
拉萨市城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举证告知书

一、举证责任

（一）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身份有异议的，由持有异议的一
方承担举证责任。

（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
驳对方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由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三）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
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四）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或
聘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
动人事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责举证责任。

二、举证要求

（一）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提供证据，应当提供证据原件及
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

当事人提供视听资料证据的，应当提交两份拷贝件和两份完
整的书面对话记录。

（二）当事人应当对提供的证据逐一分类编号，并填写《证
据清单》。证据原件和复印件经仲裁委员会核对后，原件退当事
人，复印件由仲裁委员会收存。《证据清单》及证据复印件一式
两份（对方为共同当事人时，应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一律使用A4型纸复印。

（三）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附有中
文译本，中文译本应是由有关机构认可的由翻译资质的单位翻
译。

（四）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正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五）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当真实有效，一方当事人对另一
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鉴定。当事
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仲裁委员会制定的期限内提出。鉴定机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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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当事人约定，无法达成约定的，由仲裁庭指定。对需要鉴定
的事项附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无正
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未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
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
的法律后果。

（六）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三
日前提出，并经仲裁委员会许可。当事人提供证人证言的，除法
律、司法解释规定的特殊情况外，证人应当亲自到庭作证接受询
问。

仲裁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证人不得旁听仲裁庭
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仲裁庭认为有必要
的，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

三、举证期限

（一）举证期限由仲裁委员会根据案件情况指定，仲裁委员
会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十日，当事人自收到受理或答辩通知书
之日起计算。

对劳动者一方当事人在三十人以上的集体争议案件，举证期
限由仲裁委员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

举证期限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仲裁委员会认可。

（二）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仲裁委员会提交证据材
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三）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仲裁委员会审理时不组
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四、交换证据

仲裁委员会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交换证
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仲裁委员会认可，也可由仲
裁委员会指定。

五、补充证据

仲裁庭可视案情允许当事人补充证据，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庭
规定的时间内补证，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补证的，应当承担
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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